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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

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在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现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作出如下修订： 

一、第一章总则中，增加“第 1.03 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

见》等相关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在公司中处于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 

二、增加党建章节，该章节放在“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之后，该新增

章节内容如下： 

第 3.01条  公司成立中国共产党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设党总支部书记 1 人，其他党组织领导班子如党组织副书记、委员以及工会主席

等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第 3.02 条  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 3.03 条  公司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

举工作暂行条例》要求定期换届，每届任期四年。 

第 3.04 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

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经

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 

第 3.05 条  公司党总支部委员会对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的“三重一大”等



 

重大问题按前置程序先行审议，讨论通过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审议作出决定。 

第 3.06 条  党组织在公司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负有考

核、监督等责任，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

坚决防止和整治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加强对公司各级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

理和综合考核评价，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领导人员，

切实解决公司领导人员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第 3.07 条  加强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党组织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督执纪

问责职责，加强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公司各级领导人员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廉洁自律，自觉践行“四个合格”要求，正确履职行权。 

与公司考核等挂钩，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努力构筑公司各级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持之以恒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落实反“四风”规定。 

第 3.08 条  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

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会组织负责人由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东的党组织根据相

关规定予以配备。公司应当为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因本次修改有新增章节、条款，故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其他条款

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公司章程（2017 年 12 月修订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ee.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3 日 


